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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10月14日

（2022）浙0205民初2767号
王正宏、李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飞达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正宏、李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205民初276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被告王正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
告宁波飞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货款本金1562946
元；二、驳回原告宁波飞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867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王正宏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616号

邓威：本院受理顾锦勇与邓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邓威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顾锦勇85935元及以欠付款项为基
数、按照年利率3.7%计算自2022年5月21日起至实际
付清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48元，公告费650元，由邓威负担。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460号

尹明强：本院受理曾明勇与尹明强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
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裁判主文为：尹明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曾明勇劳务费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
公告费650元，由尹明强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335号

史景峰：原告宁波英虎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诉
史景峰修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

5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745号

冉瑞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北仑区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冉瑞华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12月7日14时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
院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369号

闫永刚：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七夕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闫永刚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7日上午9时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400号

王亮：本院受理原告周柏腾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王亮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12月6日上午9时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
院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755号

薛小龙：本院受理原告郑喜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薛小龙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12月7日上午10时在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03破26号

本院根据龙亮成的申请，于2022年9月20日裁定
受理金华市东荣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担任金华市东荣木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金华市东荣木业有限公司债权人应于
2022年11月11日前，向金华市东荣木业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双龙南街1116号二
楼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1031；联系人：
施律师、朱律师；联系电话：0579-82460680；申报债
权时间为工作日9时至17时3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除外）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
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市东
荣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华
市东荣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金华市东荣木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
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财产情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上述期限内履行义务的，将依
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2年11月15日上午9
时在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召开，会议
采用现场与线上会议以网络直播的形式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1253号

青岛金煜源纺织有限公司、金日洙：本院受理
原告义乌市巨欣箱包辅料商行与被告青岛金煜源纺
织有限公司、金日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浙0782民初1125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
诉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599号

魏栋：本院受理原告郑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802民
初459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4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卡、自动履行告知书、保全裁
定书、转程序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
午9:00时在本院航埠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81破8号

本院根据陈海燕的申请于2022年9月28日裁定

受理龙泉市宜居竹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依法指定丽水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龙
泉市宜居竹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龙泉市宜居竹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2年12月23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
区人民街615号商会大厦12层北京盈科(丽水)律师事
务所；邮政编码323000；联系人：陈君巧；联系电话：
13385884905)，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龙泉市
宜居竹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现定于2023年1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五
楼小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龙泉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45号

债务人兰溪市一龙拉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本院已于2022年9月20日依法裁定受理，现特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至2022年11月16日前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
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
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
充申报人承担。

二、对兰溪市一龙拉链有限公司的其他执行程序
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有关兰溪市一龙拉链有限公司的民事
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法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
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

三、本院指定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一龙
拉链有限公司管理人，并已制定民事裁定书交付给管
理人。债权申报时间和地点为公告之日至2022年11
月16日在兰溪市中洲路57号二楼浙江大名律师事务
所；联系人刘晓华；联系电话13706895129。

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裁定受
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自义务。

五、本院定于2022年11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
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41号

债务人兰溪市鸿涛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本院已于2022年9月20日依法裁定受理，现特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至2022年11月16日前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
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不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
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二、对兰溪市鸿涛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执行程

序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有关兰溪市鸿涛贸易有限公司
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法中止，在管理人接
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

三、本院指定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鸿涛
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并已制定民事裁定书交付给管
理人。债权申报时间和地点为公告之日至2022年11
月16日在兰溪市中洲路57号二楼浙江大名律师事务
所；联系人刘晓华；联系电话13706895129。

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裁
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
意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
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自义务。

五、本院定于2022年11月23日上午9时在兰溪市
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46号

债务人兰溪市均利拉链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已于2022年9月20日依法裁定受理，现特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至2022年11月16日前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
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
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
充申报人承担。

二、对兰溪市均利拉链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执行
程序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有关兰溪市均利拉链机械有限公
司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法中止，在管理人接
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

三、本院指定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均利
拉链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并已制定民事裁定书交付
给管理人。债权申报时间和地点为公告之日至2022
年11月16日在兰溪市中洲路57号二楼浙江大名律师
事务所；联系人刘晓华；联系电话13706895129。

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裁定
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
务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
除其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自义务。

五、本院定于2022年11月23日上午10时00分在
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1民初2598号

徐学勇：原告李建伟与被告徐学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直接或邮寄等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一、被告徐学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建
伟欠款本金人民币10.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万元为
基数，从2022年4月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以7.5万元为基数，从2022年6月16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且被告徐学勇支付原告李建伟
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7000元；二、驳回原告李
建伟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58元，由被告徐学
勇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兰溪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0月10日第9版法
院公告栏中，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22）
浙0212民初12294号，受送达人应为“朱俊
伟”，特此更正。

杭州浙安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与冯桃金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浙安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与冯桃金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杭州浙安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的债权依
法转让给冯桃金，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请债务人向冯桃金履行
还款义务（若债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浙安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冯桃金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10月14日
注：具体本金、利息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债务人名称

张 忠

债权本金

3627840.00

截至2022年8月31日（迟延金）

1270269.00

案号

（2016）杭江商初字第1260号（2017）浙0104执96号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正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正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岭市正田摩托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2年9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10】月【14】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
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宋经理、卢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92、15158130848】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4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正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温岭市正田摩托车零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温岭市

温岭市

债权本金

8,000.00

5,000.00

13,000.00

利息

5,638.73

2,752.09

8,390.82

代垫费用

0.00

0.00

0.00

担保人

烟台正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施素云、林大宇、林大天

正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正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施素云、林大宇、林大天

抵押物

抵押物为正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岭市大平街道万寿路268号的商业房产

抵押物1-5：施素云、林大宇名下位于太平街道万寿路261号304室、1302室、404室、303室、601室；抵押物6：温岭市正田摩托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温岭市太平街道山下金村的工业用地（光地）；抵押物7：林大宇名下位于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屏南路59号水韵新村7幢5号的别墅。

备注

何成龙遗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证，证号：
33000014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一、涉案船舶
1、兹有台州海警局于2019年11月1日23时在台州小

乌山岛附近海域查获一艘船名为浙玉机666船船舶，该船
船舱装有白糖若干，船上共有船员7人。

2、兹有台州海警局于2020年9月4日在浙江省台州
市蛇山岛附近海域查获仕泰686船，该船船舱内装有香烟
若干，船上船员6人。

3、兹有台州海警局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 11 时 50 分许
在浙江省台州市鲤鱼背礁南侧附近海域查获华德858船，
该船装有香烟若干，船上船员共4人。

4、兹有台州海警局于2021年1月15日10时许在浙江
省台州市三门湾附近海域查获舟富138船，该船船舱内装
有香烟若干，船上船员6人。

5、兹有台州海警局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 20 时 50 分许
在浙江省台州市温岭海域（北纬 28°13′，东经 121°
41′）查获一艘名为闽海1的货轮船，该船装有散装冻品
若干，船上共8名船员。

6、兹有台州海警局于2021年6月22日0时许在浙江
台州市温岭市石塘镇车关码头查获一艘黑色铁质无船名
船号船舶，该船船舱内装有散装冻品若干，船上无船员。

7、兹有台州海警局2022年2月11日19时许在玉环披

山岛附近海域查获浙机15船，原船名号为浙洞机135，该
船船内装有冻品若干，船上船员共5名。

8、兹有台州海警局于2022年3月18日0时30分许在
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箬山里箬码头查获一艘名为浙玉渔
运10537船，该船船舱装有香烟若干，船上无船员。

9、兹有台州海警局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 21 时 50 分许
在浙江省温岭市礁山港内查获一艘无船名号的内河货船，
该船装有香烟若干，船上无船员。

二、涉案货物
1、兹有玉环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于2022年4月6

日 12 时 50 分在 219 海区查获船名号编刷为“闽连渔
63875”船及“闽连渔63856”船，现场起获冷冻水产品扇贝
50余吨、鱿鱼100余吨。

因当前无法查清或联系以上九艘涉案船舶及冷冻水
产品的所有权人，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
月内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望江路 12 号台州海警局认
领、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将上述
船舶、冷冻水产品作无主财物认定，并依法上缴国库。联
系电话0576-88483061/88483069。 台州海警局

2022年10月14日

台州海警局关于十起案件涉案船舶及货物的无主财物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
江裕鑫聚磐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2年09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 3,237.35 万元,本金为 2,289.47 万
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该债权由陈漫、张
建梁、浙江袜业有限公司、裕鑫集团有限公司、宿迁市华一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由张涵名下位于诸暨市伊美豪爵
华庭天鹅郡27幢000101室、000102室住宅及相应地下室
提供抵押担保，最高额担保金额2338.1万元，房产建筑面
积677.12㎡（地下室面积297.08㎡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
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册资本、资信证明、境
内企业等条件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
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
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
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

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
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
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徐雨阳,孙宾宾
联系电话：0571-85779813,0571-85774790
电子邮件：xuyuyang@cinda.com.cn,sunbinbin@cinda.

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2年10月14日

资产处置公告
朱利梁（身份证：330621199111113019），遗失警官证

一本，证号：3308723，声明作废。
朱利梁

2022-10-14

遗失声明


